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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高級中等學校課程諮詢教師設置要點、高級中等學校課程諮詢教師設置要點規定

說明(1070046918_Attach01.pdf、1070046918_Attach02.pdf)

主旨：有關本府主管高級中等學校課程諮詢教師之設置，適用教

育部「高級中等學校課程諮詢教師設置要點」(如附件)，

請查照。

正本：本府主管高級中等學校

副本：本局高中職教育科 2018-05-29
10:27:32

1070004115

■■■■■■教務處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07/05/29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

